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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99 年 8 月 9 日 ,广东省肇庆市发生数百人食

物中毒 ,经调查证实是由于食用油中掺入矿物油所

致 ,经各级卫生部门采取有力的措施及医务人员的

全力抢救 ,680 多名病人陆续康复 ,无死亡病例。在

当地政府及公安、工商等部门的大力支持、协助下 ,

引发中毒的“豆油”的来源及去向均查明并全部追

回 ,事态得到了控制 ,无新病例出现。

1 　中毒情况

111 　中毒经过及临床症状 　1999 年 8 月 6 日起 ,

肇庆市端州区昆庆毛绒厂部分工人出现腹痛、腹泻

症状 ,经自行服药症状未能缓解 ,至 8 月 9 日上午 ,

腹痛腹泻病人逐渐增多 ,引起厂方重视 ,症状较重病

人被陆续送到区内的黄岗人民医院治疗。患者均有

腹痛、腹泻症状 ,每天腹泻 3～10 次 ,拉黄色或棕黄

色油状便 ,常自行流出 ,难以控制 ,无呕吐发热 ,全身

症状较轻。

中毒事故发生后 ,先后有 284 人到黄岗医院就

诊 ,医务人员全力投入抢救。为稳定人心 ,避免病人

出现更大的恐慌 ,端州区政府研究决定 ,由端州医

院、黄岗医院共同组织医疗小组 ,在厂内对近 400 名

症状较轻病人进行有关知识宣传并给予治疗。经对

症治疗 ,重症患者给予输液等处理后 ,病人症状逐步

减轻、好转 ,至 8 月 13 日已全部康复 ,无死亡病例。

112 　流行病学调查及检验

昆庆毛绒厂为外资企业 ,员工 900 多人 ,据调查

该厂职工食堂于 7 月份由私人承包 ,负责员工用餐 ,

工人一天三餐均在该食堂用餐。检查发现 ,该食堂

卫生状况较差 ,无专用的食品原料仓库 ,厨房地面积

污垢、垃圾多 ,墙壁发黑 ,从业人员 12 名均未能出示

健康证 ,卫生管理混乱。为防止中毒范围继续扩大 ,

该食堂被依法责令停止整顿 ,经对其使用的食用油

等食品原料进行抽检 ,4 份食用油试样均检出矿物

油。食堂停止供应员工用餐后 ,无新中毒病例发生。

2 　“豆油”来源、去向及控制措施 　根据食堂负责人

的交代 ,卫生、工商等部门追查该批食油的供应商直

至批发商 ,对剩余油样进行查封抽检 ,均检出矿物

油。批发商供认 ,该批“豆油”购自广东电白县 ,共

25 桶 (每桶 17715 kg) ,分别以“豆油”或“调和油”批

发给本市三个零售店共 5 桶及广东江门市 16 桶 ,剩

余 4 桶。卫生部门当即对剩余“豆油”予以没收 ,责

令经营者追回售出的“豆油”,并于 8 月 9 日晚通过

电视台向市民发出停止食用及退回在上述店铺购买

的“豆油”的紧急通知 ,销往江门市的 16 桶“豆油”,

原准备卖给月饼厂 ,经营者看到电视通知后 ,8 月 10

日下午全数退回给批发商 ,被布控的公安人员截住

转交卫生部门 ,经检验也均检出矿物油。至此 ,源自

电白县的 25 桶“豆油”全部被追回 ,防止了中毒事故

的进一步扩大。

根据肇庆方面提供的线索 (电话号码) ,广东省、

茂名市、电白县卫生部门组成调查组 ,在当地政府、

公安、工商等部门的协助下 ,于 8 月 9 日晚 22 时许

追查到“豆油”产地电白县树仔镇上海尾村一地下油

品加工场 ,并依法查封。现场检查表明 ,该加工场无

卫生许可证 ,生产设备、工用具及地面积满油垢 ,墙

壁发霉 ,环境脏乱 ,所用油桶为回收桶 ,无任何标识。

现场封存霉变的劣质花生仁 2 000 多公斤、核桃仁

1 000多公斤、花生果 58 袋共 765 公斤及各种油料

72 桶 ,经检验 ,11 份油料试样中 7 份检出矿物油。8

月 12 日晚 ,“场主”邵某向卫生部门供认了采用劣质

花生、核桃仁等榨油后 ,掺入外购的“煎炸回收油”等

“油料”制成“豆油”,销给肇庆某批发商的违法事实 ,

但否认销往其他地方。

3 　结论与处理

根据临床症状、流行病学调查及检验结果 ,证明

这是一起食用油中掺入矿物油引发的食物中毒。电

白县卫生局依法对邵某作出“没收封存的生产工具、

生产原料 ,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共 14 多万元”的行

政处罚 ,并依照《刑法》规定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 ,

1999 年 9 月 9 日 ,邵某被送劳教三年 ,端州区卫生

局也依法对售假批发商进行行政处罚。广东省卫生

厅为此发出紧急通知 ,要求全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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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食用油尤其散装油市场及集体食堂、月饼厂等主

要消费单位进行全面的检查 ,强化索证手续 ,严禁销

售和使用非专用油桶、无标签标识、来路不明的“食

用油”,依法严肃处理违法者。

4 　讨论与建议

411 　讨论 　这是广东省继 1998 年“饼干喷涂油事

件”[1 ]后的又一起非法使用矿物油的严重违法事

件 ,违法者已受到法律的惩罚 ,但事件发生所暴露出

来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。

违法者见利忘义 ,消费者贪便宜 　廉价食油的

主要消费对象为民工食堂及低收入人群 ,贪便宜使

伪劣食油有市场。检查发现 ,许多掺假食油感官上

(颜色、气味)与正常食油有着明显的不同 (有些简直

就象原油) ,消费者如稍有一点食油及其价格的常

识 ,是可以避免受害的。走私工业白油 (矿物油) 每

吨 2 000 多元 ,制成“食油”每吨 5 000 多元 (正常食

油每吨 7 000 元以上) ,为牟取暴利 ,不法分子不惜

以牺牲消费者生命安全为代价。

无证经营 ,隐患未除 　该非法加工场于 1998 年

迁至现址 ,却仍持原址营业执照 ,核准经营范围为

“农副产品、食用油等”,从未领取卫生许可证。有关

部门违法发照在先 ,疏于管理在后 ,使违法者有空可

钻。1998 年导致浙江、江西省食物中毒[2 ]的“饼干

喷涂油”、“猪油”,其生产、批发者也未领取食品卫生

许可证 ,目前这种情况仍然存在。无证生产经营是

假冒伪劣食品的孳生地 ,是引发食物中毒、严重威胁

人民生命安全的隐患。

处罚偏轻 ,不足以威慑违法者 　本案邵某除受

《食品卫生法》处罚处 ,仅送劳教三年 ,1998 年“饼干

喷涂油”制造者除受卫生部门依法处罚外 ,未受到其

他法律相应的制裁 ,而本案的售假批发商 ,则由于不

服处罚等种种原因 ,至今仍未执罚。另外 ,造假者往

往无帐可查 ,违法所得难以计算或很少 ,或只能依法

罚款 5 万元以下。处罚偏轻 ,执法难 ,不足以威慑违

法者 ,也是假冒伪劣食品屡禁不绝的原因之一。

索证制度未落实 ,卫生管理不规范 　检查发现 ,

从食用油的批发商到零售商 ,极少能提供有效合格

证或化验单的 ,食品生产经营中存在索证制度未落

实的现象 ,经营者普遍索证观念淡薄。近年多起食

品污染或食物中毒正是由于采购食品或食品添加剂

未依法索证所导致。目前 ,散装食油生产销售的卫

生管理很不规范 ,包装容器为非标准、非专用的食用

油桶 ,无特殊标识或标记 ,有些油桶由来源复杂的回

收废桶 (包括工业废桶)经简单的清洗、翻新而成 ,是

食物中毒的重大隐患。

卫生监测手段落后 ,制约卫生监督力度 　从面

制品中的“吊白块”到饼干、食油中的“矿物油”,不法

分子的违法手段层出不穷 ,形势的发展不断对卫生

检验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,而目前广大基层卫生检测

机构工作量大 ,技术力量薄弱 ,检测设备及方法落

后 ,许多食品中的物质 (如甲醛、过氧化苯甲酰、矿物

油等)尚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 ,制约着卫生监督管理

的力度。

412 　为从根本上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,建议 :

争取职能部门支持 ,加大执法宣传力度 　各级

卫生部门要积极、及时向人大和政府汇报工作 ,主动

与工商、城管、公安、法院等职能部门联系、沟通 ,争

取他们对卫生执法工作的理解、支持与配合 ,对食品

生产经营者严格执行“先证后照”,坚决取缔无证经

营 ,依法严惩违法者。加大对散装食油生产销售及

民工食堂的卫生监督力度 ,宣传食品卫生知识 ,提高

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。

落实索证制度 ,完善卫生法规 　卫生监督部门

应严把发证前的培训关 ,提高食品企业负责人和采

购员守法经营的意识及对索证意义的认识 ,强化流

通领域索证手续监督检查 ,这对提高食品卫生质量 ,

消除食物中毒隐患意义重大。另外 ,现行“食用植物

油厂卫生规范 ( GB 8955 —88)”及“食用植物油卫生

管理办法”等已执行 10 多年 ,明显不适应形势发展

的要求 ,卫生部应尽快组织制 (修) 订包括所有食用

油在内的生产规范和管理办法 ,明确规定食用油包

装容器、运输工具等的卫生要求 ,规范食用油生产经

营活动的卫生管理 ,为卫生监督提供依据。

加大监测投入 ,提高监测水平 　各级政府应加

大对卫生监测机构仪器装备的投入 ,改善监测条件 ,

卫生部应增加检验方法的科研经营 ,鼓励卫生检验

人员积极开展科研 ,不断探索、及时掌握各种食品的

掺伪鉴别及有害或有益成分的检测方法 ,提高监测

效率与水平 ,为卫生监督提供准确、及时的依据 ,保

证食品卫生 ,保护人民健康。

附记 :该起食物中毒人数多 ,致毒食物流散范围

广 ,跨越地域距离大 ,广东省、肇庆市及端州区、茂名

市及电白县卫生行政、防疫部门在事件处理过程中 ,

密切配合 ,反应敏捷 ,措施得力 ,在当地政府及公安、

工商等部门的大力协助下 ,迅速查明中毒原因及毒

物来源去向 ,控制了事态的发展 ,受到卫生部通报表

彰 ,值此向上述单位参加调查的同志致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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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食品卫生行政处罚几个问题的初探

周安宁

(金湖县卫生防疫站 ,江苏 金湖 　211600)

　　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是贯彻执行《食品卫生法》的

重要手段。为正确实施食品卫生行政处罚 ,本文根

据行政法的基本原理和《行政处罚法》、《行政复议

法》等法律的有关规定 ,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探讨。

1 　责令改正是否为一种行政处罚 　《食品卫生法》

第 41 条、46 条、47 条均规定对有关违法行为责令改

正。《食品卫生法释义》将“责令改正”解释为一种行

政处罚 ,现行卫统 12 表 - 3 也将“责令改正”作为一

种行政处罚列出。笔者认为 ,责令改正不应作为一

种行政处罚。理由如下。

第一、《食品卫生法》并未规定责令改正是一种

行政处罚。《食品卫生法》第 41 条、46 条、47 条在规

定对有关违法行为责令改正时 ,还规定了警告、罚款

等行政处罚。在规定责令改正时 ,未使用“给予”、

“处以”等词 ,而在规定警告、罚款等行政处罚时 ,均

使用了“给予”、“处以”等词 ,这就从形式上将“责令

改正”与“行政处罚”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具体行政行

为区别开来。

第二、根据行政法原理 ,责令改正与行政处罚有

显著区别。首先 ,两者性质不同。行政处罚是行政

主体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 ,依法定程序所给

予的法律制裁 ;而责令改正是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

人发出的一种作为命令。其次 ,两者内容不同。行

政处罚是对违法行为人的人身自由、财产权利的限

制或剥夺 ,是对违法行为的惩诫 ;而责令改正本身不

是制裁 ,只是要求违法行为人履行法定义务 ,停止违

法行为 ,消除不良后果或恢复原状。

第三 ,从立法上看 ,《行政处罚法》规定责令改正

不是一种行政处罚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 23 条规定 :

“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 ,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

限期改正违法行为。”该条将“责令改正”作为行政机

关实施行政处罚时的一项作为义务 ,显然未将责令

改正作为一种行政处罚。另外 ,《行政处罚法》第 8

条行政处罚的种类中也末明确列出责令改正。

2 　卫生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对逾期不缴纳罚款的当

事人 ,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 %加处罚款 　《行政处罚

法》第 51 条规定 :“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

的 ,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:

(一)到期不缴纳罚款的 ,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

三加处罚款 ; (二) 根据法律规定 ,将查封、扣押的财

物拍卖或者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 ; (三) 申请人

民法院强制执行。”卫生部根据上述规定 ,在新制定

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规定 :逾期不缴纳罚款的 ,每日

按罚款数额的 3 %加处罚款。笔者认为 ,此规定欠

妥 ,理由如下。

第一、从立法内容上看 ,《行政处罚法》第 51 条

三项内容属选择项 ,其中第 (一) 、(二)项措施应由有

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采用 ,而没有强制执行权的

行政机关如卫生行政机关只能采取第 (三) 项措施 ,

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二、从性质上看 ,每日加处 3 %的罚款属执行

罚 ,执行罚是强制执行的一种 ,应由有权强制执行的

部门 (组织)依法设定和执行 ,卫生行政机关无罚款

的强制执行权 ,无权规定按每日 3 %加处罚款 ,即使

作出相应规定 ,也将因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而落空。

第三、从行政效率看 ,在当事人逾期不缴纳罚款

后 ,如果卫生行政机关按每日 3 %加处罚款 ,当事人

仍不履行 ,最终还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,与其这样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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